
玉溪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15年度
部门决算和三公经费决算信息公示
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能：
（一）玉溪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主要职能是：对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食品安全和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实行统一监督管理等，同时承担食品安全委员会的具体工作。

（二）2015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介绍

1．扎实抓好食品药品日常监管。一是深入调研摸底，全面弄清并掌握全市“四品一械”生产经营企业第一手资料，进一步完善监管档案、诚信档案，为开展好日常监管打下坚实基础。二是印发《2015年食品药品监管工作要点及任务分解》，对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相关工作任务和职责进行细化分解，层层落实。三是稳步推进GSP认证工作。继续做好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的监管工作。四是安排专项抽检经费342万元，在国抽、省抽的基础上开展抽检，加强 “四品一械”的风险监测。
2．认真组织开展专项整治。一是开展了“元旦春节期间食品生产大检查”，打击走私冷冻肉专项行动、中秋、国庆期间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等共18个食品安全专项整治。二是开展中药材、中药饮片、可待因复方制剂、风湿关节炎片、打击农村地区制售假劣药品专项整治。三是开展了医疗器械“五整治”专项行动。四是对美容美发店使用化妆品进行专项检查。
3．切实加大稽查办案力度。一是发挥“12331”投诉举报和网络投诉举报平台作用，拓宽案源渠道，以稽查办案作为工作重点，重拳出击、严厉打击。2015年全市共受理投诉举报418件，办结418件，办结率100%，群众满意率100%；共检查“四品一械”单位62069家次，责令整改2330件，立案545件，结案534件，涉案金额138.45万元，罚没金额437.62万元，责令停产停业12户，有效遏制了食品药品违法犯罪多发、高发态势。二是充分发挥联合打击制售假劣食品药品违法犯罪工作机制作用，加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力度。配合红塔区公安局破获13起生产销售假药案件，查扣假药3043瓶（盒），涉及假药160余种，抓获犯罪嫌疑人13人；配合公安机关捣毁非法加工辣椒窝点1个，查扣违规使用硫磺熏制辣椒36吨，货值金额52万元，抓获犯罪嫌疑人1人。

4．全力推动社会共治。一是以舆论宣传为抓手，着力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意识，营造全民参与的食品药品社会共治氛围。二是推行政务公开，在不影响案件办理的前提下，及时通过报纸、门户网站、微信等方式向公众公开相关行政法规、刑事法规、司法解释等，进一步提升了行政执法的公信力。三是响应及时，应对有方，妥善处置“4·14扁豆中毒事件”、“8·10元江野生菌中毒事件”、“9·20新平扬武食物中毒事件”，做好事后调查取证及查处工作，得到了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的肯定。

5．稳步推进信息化建设。一是积极推进食品电子监管工作。在全市食品生产加工企业、批发企业、大商场大超市、大型以上餐馆、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学校食堂、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及餐饮连锁店推广运用食品安全监管平台系统。达到了“食品源头查、问题可溯、责任可追”的目标。二是全面实施药品电子监管工作。截至2015年末，全市纳入中国药品电子监管网的企业共552家，其中：药品生产企业8家、入网率100%，药品经营企业514家、入网率59%。
6．提高技术监管能力。一是食品药品检验工作顺利开展。完成监督抽验和基本药物抽检853批次，不合格93批次，不合格率10.9%。二是继续加强检验机构资质扩项认定。食品检测项目扩项177项、达到388项，化妆品检测项目扩项43项、达到72项，进一步扩大了在食品农残、兽药残留、保健食品功效成分测定、化妆品等项目的检验范围。三是继续加大实施药品不良反应及药物滥用监测力度。上报医疗器械不良事件（MDR）报告数557份，百万人口报告数244.47，超2015年工作目标任务数134.47；上报药品不良反应（ADR）报告数1550份，百万人口报告数达680.30，超目标任务数230.30；上报药物滥用报告上报1591份，再次实现报告覆盖率、上报率、有效率100%。
2、 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纳入2015年部门决算编报的单位共2个，其中：行政单

1个，其他事业单1个。分别是：
2． 玉溪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玉溪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二）部门人员和车辆的编制及实有情况 
纳入2015年度末实有人员编制99名，其中：机关行政编制60名（含行政工勤编制2人），药检所事业编制39名。实有在职在编人员94人，其中：机关行政人员59人（含行政工勤人员2人），药检所事业人员35人。
退休人员29人，其中：离休：0人，退休29人（机关13人，药检所16人）。
实有车辆编制17辆。在编实有车辆17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11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3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3辆。
（以下第二部分、第三部分不包含玉溪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数据, 玉溪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另行公示）
第二部分  2015年度部门决算表（详见附件）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收入决算表

三、支出决算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八、“三公“经费、行政参公单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表
第三部分  2015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1、 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全年收入1885.05万元，比上年的2151.55万元，减少266.5万元，减12.39%。其中：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拨款1843.56万元，比上年的2130.01万元，减少286.45万元，减13.45%；其他收入41.49万元，比上年增加19.95万元，增92.64%。收入减少的主要原因是：2014年中央财政安排食品监（检）测能力建设经费1176万元，2015年无此项经费拨款。而2015年增加了食品安全抽验及专项整治经费、食安办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经费、突发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经费、食品药品监管所能力提升工程地方配套资金，另外机构职能划转18人的工资和人均公用经费、非税收入成本性开支和其他收入也有增加。增减相抵全年收入仍减少了266.5万元。具体分析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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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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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支出1459.47万元, 比上年的2045.78万元，减少586.31万元，减28.66%。减少的主要原因是：2014年中央财政安排食品监（检）测能力建设经费1176万元，2015年无此项支出。而2015年增加了食品安全抽验及专项整治经费、食安办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经费、突发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经费、食品药品监管所能力提升工程地方配套资金、划转18人的工资和公用经费支出增加，2015年加大了案件查办力度，执法办案成本性支出增加。增减相抵全年支出仍减少了586.31万元。具体分析见图。
（1） 基本支出817.7万元，占总支出的56%，比上年增加

295.67万元，增56.64%。增加原因：一是人员工资增加。根据《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组建玉溪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通知》（玉政发〔2013〕273号），组建新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14年1月从工商、质监、食安办划转人员21人，但有18人的工资从9月才在本单位发放，而2015年全年都在本单位发放。二是商品和服务支出增加。2014年职能划转后人均公用经费未作调整，从2015年起才将划转21人的人均公用经费纳入本单位预算，支出也相应增加。三是机构职能划转后，从工商、食安办划转车辆3辆，从2015年列入预算。四是非税收入预算增加，成本性开支和其他非税收入安排的支出增大。以上原因使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增加较多。其中：工资福利支出657.28万元；商品服务支出58.15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102.27万元。具体分析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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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支出641.77万元，占总支出的44%，比上年减少881.97万元，减57.88%。减少原因是2014年中央拨给食品检（监）测能力建设基本建设投资预算资金1176万元，市财政追加相同项目前期工作经费20万元，而2015年无此项经费，但其他监管类项目经费增加。

项目支出中用于重大公共卫生专项的支出为159.79万元；用于一般行政管理事务的支出143.76万元；用于药品事务的支出40.84万元; 用于化妆品事务的支出9万元; 用于医疗器械事务的支出2万元；用于食品安全事务的支出236.98万元; 用于其他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事务的支出为49.4万元，具体分析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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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项目及工作开展如下：

1．重大公共卫生专项159.79万元，比上年的48.91万元增加110.88万元，增2.27倍。主要是中央财政加大了对食品药品监督检查、抽验、人员培训等方面的转移支付力度。

2．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事务481.98万元，比上年的278.84万元增加203.14万元，增72.85%。主要是机构职能划转后，食品监管面加大，从原来单纯的餐桌上的监管，走向了食品生产、流通、餐饮一条龙的监管，同时还承担着食品安全委员会的具体工作。地方政府对食品药品监管工作更加重视，加大了经费的投入。各项工作已按质按时完成。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15年部门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435.2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98.34%。比上年减少580.56万元，减28.8%。2014年中央财政安排食品监（检）测能力建设经费1176万元，2015年无此项支出。但2015年了增加食品安全抽验及专项整治经费，食安办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经费，突发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经费，食品药品监管所能力提升工程地方配套资金，从工商、质监、食安办划转人员21人公用经费、车辆3辆运行经费。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3.32万元，主要用于五大保险2.53万元、退休人员退休费支出60.79万元。
2．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1330.85万元，主要用于行政运行（人员及公用支出）；用于开展业务工作即食品、药品、保健品、化妆品、医疗器械“四品一械”的监督检查、抽验工作以及监管人员培训、监管队伍能力建设等支出；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检测设备购置、食品药品检验经费等支出。其中：
（1）重大公共卫生专项（中央补助）159.79万元，用于开展食品、药品、保健品、化妆品、医疗器械“四品一械”的监督检查、抽验工作以及监管人员培训、食品药品检验检测设备购置经费等支出。
（2）行政单位医疗41.69万元，用于缴交单位职工的医疗保险。

（3）公务员医疗补助21.87万元。用于缴交单位职工的公务员医疗补助。
（4）行政运行639.42万元，主要用于单位人员经费支出和维持单位正常运转的日常公经费用支出。

（5）一般行政管理务141.76万元。主要是支付食品药品监管能力建设、科普宣传、业务工作、以及非税收入用于弥补公用经费不足等经费。
（6） 药品事务40.84万元，主要用于药品监管,规范药品生产、经营和使用行为。监督、指导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严格执行药品GMP、GSP等质量管理规范；对药品、药包材的监督抽检，实现基本药物监督抽检全覆盖。推行药品安全风险分析评估制度，开展药品安全风险分析，及时防控化解风险隐患。
（7）化妆品事务9万元，主要用于化妆品抽验，化妆品生产企业、批发企业、美容院监督检查，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打击化妆品制假售假、非法添加、非法进口等专项整治工作。
（8）医疗器械事务2万元，主要用于医疗器械抽验，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批发企业、市级医疗机构的日常监督检查，对全市医疗器械零售企业督促指导，打击医疗器械违法违规行为，严厉打击虚假夸大宣传行为。
（9）食品安全事务236.98万元，主要用于食品生产环节、流通环节和餐饮环节的监督抽验、日常监督检查，并对监督抽验出的不合格食品中安全问题较为突出的问题进行专项整治；对市直69个食堂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完成重大活动食品安全保障；保障食品快检车运行；完成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公益广告、宣传展板、宣传册印制；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平台建设、设备配置、人员培训；元旦、春节、五一、端午、中秋、国庆等节日联合检查；市委、市政府安排的综合监管、执法检查工作。

（10）其他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事务支出37.5万元，主要用于突发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办理食品药品案件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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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住房保障支出41.03万元，主要用于单位职工的住房公积金和购房补贴支出。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玉溪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机关2015年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数37.54万元，支出决算为27.27万元，完成预算数的72%。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6.7万元，我单位年初未安排经费，是经市政府批准参加的；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11.19万元，完成预算的44%；公务接待费支出9.38万元，完成预算的78%。

	项  目
	年初预算数
	实际支出数
	占预算%

	因公出国（境）经费
	0
	    6.7
	

	公务接待费
	     12
	   9.38
	78%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经费
	    25.54
	   11.19
	44%

	其中：公务用车购置经费
	
	
	

	公务用车运行经费
	    25.54
	11.19
	44%


2015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比2014年增加2.65万元，增长10%。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增加0.8万元，增长1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减少1.53万元，下降12%；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增加3.38万元，增长56%。2015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决算增加的主要原因：①公务接待费增加3.38万元：2014年我局处于机构职能划转的改革之中，各项职能未充分发挥，故各项业务支出也较少，公务接待费支出也少。而2015年机构正常运转，加之县区三合一后业务量增大，县区向市局请示、汇报工作较多，公务接待费支出也相应增加；②因公出国出境经费增加0.8万元：2015年省食品药品监管局组织人员到台湾、新加坡参加食品药品应急管理培训，经市政府分管领导同意，我局共派出2名同志参加，共发生费用6.7万元。2014年仅1人参加省局组织到澳大利亚进行食品生产和市场监管环节的培训，发生出国费用5.9万元。
	项目
	本年支出
	上年支出
	增（减）
	增（减）%

	因公出国（境）经费
	6.7
	  5.9
	  0.8
	  13%

	公务接待费
	9.38
	  6 
	  3.38 
	  56%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经费
	11.19
	  12.72  
	 -1.53
	  -12%

	其中：公务用车购置经费
	
	
	
	

	公务用车购经费
	11.19
	  12.72
	 -1.53 
	  -12%

	合计
	27.27
	  24.62
	  2.65
	  10%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15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6.7万元，占25%；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11.19万元，占41%；公务接待费支出9.38万元，占34%。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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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6.7万元。全年安排人员参加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因公出国（境）团组2个，累计2人次。开展内容包括：分别到台湾、新加坡参加食品药品应急管理培训。
2.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11.19万元。其中：

公务用车购置支出0万元。

公务用车运行支出11.19万元。主要用于食品、药品、保健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监管、执法办案、抽样送检过程中所需车辆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2015年度，玉溪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开支财政拨款的公务用车保有量为13辆。

3．公务接待费支出9.38万元。其中：

外宾接待支出0万元。
其他国内公务接待支出9.38万元。主要用于食品、药品、保健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监管、执法办案、抽检过程中发生的接待支出。玉溪市食品药品监督2015年年共接待国内来访来宾2086人次，主要包括各县区到市局汇报案件、送抽检样品、报送各种资料、汇报工作等餐费；接待省局各项业务工作指导、检查餐费；与相关部门联合执法、检查餐费等。
五、其他重要事项及相关口径情况说明

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玉溪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15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56.85万元，比2014年增加22.19万元。主要原因是：
1．执行新的差旅费政策后，提高了出差人员住宿费标准，增加了出差人员伙食补助，使差旅费增加较大。
2．2014年处于改革之中，各项职能未充分发挥，故各项支
出也少。而2015年机构正常运转，业务量增大，故机关运行经费中各项支出也相应增加。

部门机关运行经费主要用于维持机关正常运转，保障各项工作顺利进行的办公费 、水费、电费、邮电费、差旅费、物业管理费、会议费、培训费、工会费、福利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等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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